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33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2.00万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190,677,750股的0.9020%；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1日。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

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

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办理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手续，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33人，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2.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90,677,750股的0.9020%，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实施情况及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4年 12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相关议案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2、2024年 12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

3、2024年12月17日至2024年12月26日，公司通过内部张贴方式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

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应，无反馈记录。2024年12月3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5年 1月 7日，公司召开了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同时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

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全体激励

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或泄露本次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的行为。

5、2025年 1月 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及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北京

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25年2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2025年2月26日，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人数为

33人，股数为344.00万股。

7、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和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5年6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2025年6月10日，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人数为7
人，股数为36.00万股。

9、2026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一）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50%

50%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1月7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已

于2026年1月6日届满。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是否满足条件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
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5年-2026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

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

触发值（An）

2025 年公司扣非净利
润不低于2,200万元

目标值（Am）

2025 年公司扣非净利
润不低于2,750万元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

对应考核年度使用的扣非净
利润（A）：

A≥Am，X=100%
Am＞A≥An，X=80%

A＜An，X=0%

注：上述“扣非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且剔除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
数值为计算依据。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

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A等级”“B等级”“不达标”三个等级。具体如下：

考评结果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A等级

100%

B等级

80%

不达标

0%

在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中扣非净利润达到触发值及以上的前提下，激励对象
当年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
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5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7,863,
047.69 元，公司 2025 年业
绩达到了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目标值，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
例（X）为100%。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
解除限售的 33 名激励对
象 2025 年个人层面的绩
效均为“A 等级”，个人层
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根据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33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三、关于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2025年 1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部分

或全部限制性股票，董事会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确定以2025年1月7日为首次授予日，以6.4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调整后符合授予

条件的34名激励对象授予364.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在办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的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

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20.00万股。因此，公司首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为33人，首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44.00万股。

除上述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5月21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33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2.00万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190,677,750股的0.9020%。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激励对象及解除限售数量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姓名

李前进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32人）

职务

董事会秘书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30.00

314.00

344.00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15.00

157.00

172.00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占已获授予限
制 性 股 票 比 例

（%）

50.00

50.00

50.00

注：上述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买卖股份

应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7,698,439

182,979,311

190,677,750

比例（%）

4.04

95.96

100.00

本次变动

数量（股）

-1,720,000

1,720,000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5,978,439

184,699,311

190,677,750

比例（%）

3.14

96.86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4、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26 证券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2026-034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03903 证券简称:中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5月19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所有会议议案资料均在本次会议召开前提交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6年5月19日16:3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出席董事9名，公司董事长朱阳

军先生主持会议。全体董事豁免提前 5日通知召开本次董事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豁免提前5日通知召开本次董事会的议案》

为提高决策效率，尽快完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举事宜，拟决定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

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4点半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选举代表公司执行

公司事务的董事或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或变更。选举公司联席总经理高志永先生为公司法

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903 证券简称：中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B2号楼4层C4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4

87,787,388

36.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公司董事长朱阳军先生因工作原

因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翼飞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公司副董事长张翼飞出席并主持会议，董事长朱阳军、董

事陈首智、高志永、苏江、邓小社、孙琳、韩郑生、黄霞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孙琳、韩郑生、黄霞

是公司独立董事；

2、董事会秘书高远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姜亚林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46,380

比例（%）

98.93

反对

票数

935,008

比例（%）

1.07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46,380

比例（%）

98.93

反对

票数

935,008

比例（%）

1.07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1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46,380

比例（%）

98.93

反对

票数

935,008

比例（%）

1.07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572,980

比例（%）

99.76

反对

票数

208,508

比例（%）

0.24

弃权

票数

5,900

比例（%）

0.01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25,480

比例（%）

98.90

反对

票数

956,008

比例（%）

1.09

弃权

票数

5,900

比例（%）

0.01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572,980

比例（%）

99.76

反对

票数

208,508

比例（%）

0.24

弃权

票数

5,900

比例（%）

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651,674

比例（%）

98.59

反对

票数

935,008

比例（%）

1.40

弃权

票数

5,900

比例（%）

0.01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25,480

比例（%）

98.90

反对

票数

941,908

比例（%）

1.07

弃权

票数

20,000

比例（%）

0.0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认和公司2026年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0,996

比例（%）

72.41

反对

票数

942,108

比例（%）

27.39

弃权

票数

6,900

比例（%）

0.20

10、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614,280

比例（%）

98.88%

反对

票数

942,108

比例（%）

1.11

弃权

票数

6,900

比例（%）

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 2026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为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认
和公司 2026 年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478,096

3,225,596

2,499,096

2,478,096

2,490,996

比 例
（%）

72.04

93.77

72.65

72.04

72.41

反对

票数

956,008

208,508

935,008

941,908

942,108

比例（%）

27.79

6.06

27.18

27.38

27.39

弃权

票数

5,900

5,900

5,900

20,000

6,900

比例（%）

0.17

0.17

0.17

0.58

0.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3、5-10为普通决议议案，应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议案4为特殊决议议案，应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在审议议案7时，关联股东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张

翼飞已回避表决。在审议议案9时，关联股东江苏芯长征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持(北
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张翼飞、姜亚林已回避表决。在审议议案10时，关联股东张翼飞、姜亚

林已回避表决。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前述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白涵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阴市澄江中路1号银信大厦二楼三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
（5）主持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宋萍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3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06,758,808股，占

本行股权登记日（2026年 5月 14日）股份总数 2,461,392,789股的 36.8393%。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3,882,529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
22.096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2,876,279股，占本行股
份总数的14.7427%。

3.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905,470,8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0%；反对624,6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9%；弃权 663,3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1%。

（二）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905,525,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40%；反对618,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2%；弃权 615,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8%。

（三）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905,856,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05%；反对462,8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10%；弃权 439,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1,104,6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6%；反对462,8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7%；弃权439,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7%。

（四）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905,975,8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7%；反对468,4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17%；弃权 314,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1,224,0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反对468,4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5%；弃权314,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3%。

（五）关于续聘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904,820,7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63%；反对1,451,3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01%；弃权 486,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068,9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57%；反对1,451,36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05%；弃权486,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38%。

（六）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905,588,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0%；反对592,1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3%；弃权 577,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837,1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5%；反对592,1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7%；弃权577,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58%。

（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78,700万元，关联股东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5,171,141股。
同意872,359,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581%；反对657,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9%；弃权 28,571,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6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60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381%；反对657,0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8%；弃权28,571,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751%。

2.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75,000万元，关联股东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30,044,566股。

同意847,521,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702%；反对673,2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8%；弃权 28,519,7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25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2,769,4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117%；反对673,2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0%；弃权28,519,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8963%。

3.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授信类，179,800万元
同意877,575,3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16%；反对663,6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2%；弃权 28,519,7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23,5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02%；反对663,6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1%；弃权28,519,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427%。

4.江阴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136,5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
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763,724,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12%；反对615,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4%；弃权 599,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92,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06%；反对615,0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7%；弃权599,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7%。

5.江阴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339,5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763,704,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5%；反对625,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7%；弃权 610,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71,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79%；反对625,0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0%；弃权610,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1%。

6.江阴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87,5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763,714,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8%；反对615,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4%；弃权 610,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81,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2%；反对615,0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7%；弃权610,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1%。

7.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10,8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763,568,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7%；反对721,1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43%；弃权 650,1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635,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0%；反对721,1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6%；弃权650,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4%。

8.江阴双马服饰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授信类，50,000万元
同意894,419,9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79%；反对752,64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0%；弃权 610,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68,2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5%；反对752,64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2%；弃权610,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3%。

9.江阴市港口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130,0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
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763,704,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5%；反对625,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7%；弃权 610,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71,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79%；反对625,0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0%；弃权610,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1%。

10.江阴市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8,500万元
同意905,51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9%；反对625,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9%；弃权 617,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64,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9%；反对625,0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0%；弃权617,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1%。

11.江苏海康智储新能源有限公司，授信类，2,000万元
同意905,528,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43%；反对625,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9%；弃权 605,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76,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5%；反对625,0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0%；弃权605,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5%。
12.江阴市富翔机械有限公司，授信类，1,000万元
同意877,490,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722%；反对739,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6%；弃权 28,528,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4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738,9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591%；反对739,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1%；弃权28,528,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438%。

13.江阴市一斐服饰有限公司，授信类，3,000万元
同意877,493,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726%；反对739,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6%；弃权 28,525,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4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741,9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595%；反对739,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1%；弃权28,52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434%。

14.江阴市元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授信类，2,000万元
同意877,497,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730%；反对735,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1%；弃权 28,525,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745,9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600%；反对735,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6%；弃权28,52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434%。

15.江阴市悦达印染有限公司，授信类，1,200万元
同意877,488,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719%；反对745,3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2%；弃权 28,525,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736,3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587%；反对745,3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8%；弃权28,52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435%。

16.江苏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000万元，关联股东周晓堂回避表决，回避股
数50,060股。

同意905,482,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48%；反对608,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1%；弃权 617,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80,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1%；反对608,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9%；弃权617,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0%。

17.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00万元，关联股东周晓堂回避表决，回避股
数50,060股。

同意905,482,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48%；反对608,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1%；弃权 617,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80,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1%；反对608,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9%；弃权617,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0%。

18.海口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70,000万元
同意905,492,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04%；反对608,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1%；弃权 657,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40,8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8%；反对608,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9%；弃权657,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3%。

19.句容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50,000万元
同意905,492,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04%；反对608,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1%；弃权 657,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40,8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8%；反对608,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9%；弃权657,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3%。

20.兴化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70,000万元
同意905,492,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04%；反对608,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1%；弃权 657,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740,8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8%；反对608,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9%；弃权657,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3%。

21.关联自然人（贷款、信用卡透支额度），5,000万元
同意905,255,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42%；反对638,34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4%；弃权 864,6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04,0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28%；反对638,34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8%；弃权864,6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4%。

22.关联法人（存款类），1,823,284万元
同意877,535,2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771%；反对631,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6%；弃权 28,592,4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783,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649%；反对631,0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8%；弃权28,592,4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523%。

23.关联自然人（存款类），89,550万元
同意877,568,4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08%；反对598,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0%；弃权 28,591,5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5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16,6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693%；反对598,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6%；弃权28,591,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521%。

24.关联法人（理财类），18,000万元
同意877,577,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18%；反对598,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0%；弃权 28,582,4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5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25,7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05%；反对598,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6%；弃权28,582,4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509%。

25.关联自然人（理财类），92,473万元
同意877,576,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17%；反对598,7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0%；弃权 28,583,4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24,7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03%；反对598,7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6%；弃权28,583,4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511%。

26.关联法人（服务类），5,000万元
同意877,583,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824%；反对592,1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3%；弃权 28,583,4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31,3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12%；反对592,16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7%；弃权28,583,4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7511%。

（八）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04,680,7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8%；反对1,429,6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77%；弃权 648,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928,9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73%；反对1,429,66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76%；弃权64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51%。

（九）关于制定《第八届董事会董事2026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904,355,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50%；反对1,794,2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79%；弃权 609,0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603,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46%；反对1,794,26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5%；弃权609,0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799%。

（十）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评价办法》的议案
同意858,190,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6438%；反对47,982,51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2917%；弃权 585,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5%。

（十一）关于《审计委员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905,140,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15%；反对1,001,9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5%；弃权 616,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0%。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其中，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江阴市振宏印染
有限公司、唐良君、周晓堂对议案7中对应子议案回避表决。

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行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张玉恒、李鹏飞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本行《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决议。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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